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本企业作为交易对方，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

以现金购买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地祥云”）股东合计持有的天

地祥云 75%股权（以下称“本次交易”）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本企业将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

息，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向上市公司和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

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

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

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

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如违反上述保证，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陈述、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承诺人：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 

 

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本企业作为交易对方，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

以现金购买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地祥云”）股东合计持有的天

地祥云 75%股权（以下称“本次交易”）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本企业将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

息，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向上市公司和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

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

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

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

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如违反上述保证，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陈述、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承诺人：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 

 

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本企业作为交易对方，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

以现金购买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地祥云”）股东合计持有的天

地祥云 75%股权（以下称“本次交易”）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本企业将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

息，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向上市公司和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

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

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

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

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如违反上述保证，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陈述、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的盖章页） 

 

 

 

承诺人：广州德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本人作为交易对方，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以

现金购买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地祥云”）股东合计持有的天地

祥云 75%股权（以下称“本次交易”）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本人将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

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向上市公司和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

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

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

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

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如违反上述保证，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陈述、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的签署页） 

 

 

 

 

承诺人（签字）： 

（石军） 

 

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本人作为交易对方，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以

现金购买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地祥云”）股东合计持有的天地

祥云 75%股权（以下称“本次交易”）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本人将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

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向上市公司和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

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

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

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

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如违反上述保证，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陈述、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的签署页） 

 

 

 

 

承诺人（签字）： 

（田溯宁） 

 

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本人作为交易对方，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以

现金购买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地祥云”）股东合计持有的天地

祥云 75%股权（以下称“本次交易”）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本人将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

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向上市公司和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

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

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

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

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如违反上述保证，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陈述、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的签署页） 

 

 

 

 

承诺人（签字）： 

（肖贵阳） 

 

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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